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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C_9A_c43_296072.htm 第七章 票据法律制度 1.《票据

法》对不同的票据的签章作了明确规定。 银行汇票、银行本

票的出票人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未加盖规定

的专用章而加盖该银行的“公章”，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

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

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P283）。 2.

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票据无效。承兑人、保证人

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

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的

，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 3.票据

金额、出票或签发日期、收款人名称不能更改。 4.因税收、

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

。 5.票据权利的保全（P286） 经当事人申请并提供担保，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可以采取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 

（1）不履行约定义务，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

票据当事人所持有的票据； （2）持票人恶意取得的票据； 

（3）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的持票人持有的票据； （4）记载

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贴现的票据； （5）记载有“不

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质押的票据。 6.票据权利的补救 失票人

应当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公示催告。 （1

）银行汇票以出票人所在地为支付地 （2）商业汇票以承兑

人所在地为支付地 （3）银行本票以出票人所在地为支付地 

（4）支票以“出票人开户银行”所在地为支付地 7.公示催告



。 8.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P288） （1）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

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

、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 （2）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

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 （3）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

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4）持票人对

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

9.票据抗辩（P289） 对物抗辩（可以对“任何”持票人提出

） 对人抗辩（只对“特定”债权人提出） 对物抗辩：票据行

为不成立而为的抗辩 【总结】票据行为不成立的情形 （1）

票据的签章：出票人的签章不符合规定，票据是无效的。 

（2）票据金额的大小写必须一致，如果不一致票据是无效的

。 （3）出票日期，金额，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

据无效。 （4）欠缺绝对记载事项的票据。 （5）相对记载事

项如果不记载，票据本身还是有效的，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进

行推定。 （6）背书不连续的票据。 10.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

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

进行抗辩。 11.票据抗辩的限制（P289） （1）票据债务人不

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如出票人与票据债务人

存在合同纠纷、出票人存入票据债务人的资金不够）对抗持

票人。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

抗辩事由（如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存在抵销关系）对

抗持票人。 （3）凡是善意的、已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可以

向任何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受其前手权利瑕疵和前手相

互间抗辩的影响。 （4）持票人取得的票据是无对价或者不

相当对价的，其享有的权利不能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因此票

据债务人可以对抗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该持票人。 12.



票据的伪造（P290） 票据的伪造仅限于伪造签章，变造属于

伪造签章以外的其他事项。 票据的伪造 票据的伪造行为是一

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法律上不具

有任何票据行为的效力。由于其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故持

票人即使是善意取得，对被伪造人也不能行使票据权利。 票

据上有伪造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在

票据上真正签章的当事人，仍应对被伪造的票据的债权人承

担票据责任，票据债权人在提示承兑、提示付款或者行使追

索权时，在票据上真正签章人不能以伪造为由进行抗辩。 【

举例】A出票给B一张银行承兑汇票，B背书转让给C，C拿到

票据后被乙偷走。乙伪造C签章背书给D，善意的、支付对价

的D找到甲银行，甲银行是付款人，所以有审查义务，此时

应审查合法身份证明和审查背书形式上是否连续；虽然被伪

造了，但是票据仍是有效的票据。因为D是善意的、支付对

价，所以可以对票据上的一切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故银行不

可以对抗D的，因为A和甲属于在票据上真正签章的人，所以

此时应该承担票据责任的。 如果银行拒绝付款，A和甲属于

在票据上真正签章的人，所以持票人可以向他们行使追索权

。C向D的背书中，C不是真正的签章人，C是被害者，所以C

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乙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所以乙在票

据上没有签章导致不需要承担票据责任，但是应当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3.票据的变造 如

果当事人的签章在变造之前，应当按照原记载的内容负责；

如果当事人的签章在变造之后，则应当按照变造后的记载内

容负责。 如果无法辨别签章发生在变造之前还是之后，视同

在变造之前签章。 14.记载事项（P294） 绝对应记载事项 相



对应记载事项 任意记载事项 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的记载事

项 15.出票人的禁止背书 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

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该转让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而只具有普通债权让与的效力，出票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

据责任”。 对于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其后

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质押的，通过贴现、质押取得票据的

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举例】A向B

签发一张票据，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但是B背书转让

给C，此时的背书行为仅仅具有普通债权让与的效力，并不

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当C提示付款被拒绝时，不能向A行使

追索权。 16.背书不得附条件，如果背书附条件了，所附条件

是无效的，背书是无效；部分背书和多头背书的，背书是无

效的。 17.不得转让 【举例】A向B出票，并记载“不得转让

”字样，但是B背书转让给C，此时的背书行为仅仅具有普通

债权让与的效力，并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当C提示付款

被拒绝时，不能向A行使追索权。 A向B出票， B背书转让给C

，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此时B对C承担保证责任；C

向D背书时，此时汇票有效，D被拒绝付款，D可以向A和C行

使追索权，不过不可以向B行使追索权的。 18.汇票质押的问

题（P298）。 19.法定禁止背书（P298） （1）汇票已经被拒

绝承兑 （2）汇票已经被拒绝付款 （3）超过付款提示期限，

其票据权利中的付款请求权已经丧失的。 20.提示承兑期限 只

有在其将已承兑的汇票退回持票时才产生承兑的效力。付款

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

。 21.承兑的效力 承兑人不得以其与出票人之间资金关系对抗

持票人，拒绝支付汇票金额。 承兑人的票据责任不因持票人



未在法定期限提示付款而解除。 22.共同保证人的责任。 23.

持票人如果超过3天发出通知的，并不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24.追索对象：对谁行使追索权。 【举例】A向B签发一张见票

后3个月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为4月1日，汇票金额

为100万元，乙是保证人，在票据上写明“保证”字样，B背

书转让给C，C背书转让给D，并记载了“不得转让”字样

，D背书转让给E，此时只有C对E不承担票据责任；假设承兑

日期为4月10日，此时的到期日是7月20日，E应该在提示付款

期间内向承兑银行提示付款，也就是应该在7月20日之前提示

付款，如果超过了提示付款期限，则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不过对甲、A的票据责任还是存在的。 如果E在7月13日提示

付款，此时A在银行的款项只有80万元，根据规定银行不可以

以出票人A存入账户的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付款，因为承兑人

不得以其与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关系来对抗持票人拒绝支付汇

票金额。 如果E被银行拒绝，可以行使追索权，在7月13日取

得拒绝证明的，此时应该在法定的3日内通知前手的；如果没

有在3日内通知前手，此时不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因为这还

是6个月的期限内。 根据规定，E对D的追索权行使期限是自

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D对C或是B，已

经C对B的再追索权期限是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

个月；B对A再追索权的期限是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 此外需

要注意： （1）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

改的票据无效。 （2）汇票中的金额不可以收取补记，如果

没有记载金额的话，那么票据就是无效的。 （3）没有记载

到期日的视为见票即付。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

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汇票上未记载出



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地

。 （4）票据保证要符合法定的形式。 25.我们说的本票只限

于银行本票 【举例】甲银行向A签发一张本票100万元，出票

日是4月1日，A背书给B，B背书给C。 （1）本票的出票人就

是付款人，基本当事人就是出票人和收款人。 （2）本票上

未记载付款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本票上未记

载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出票地。 （3）持票人应

该自出票日起的2个月内提示付款，如果超过期限，则丧失对

前手的追索权，也就是不可以向AB追索了，但是还可以向甲

银行主张票据权利的，因为本题中，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

自出票日起二年。 26.支票 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

付款，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但持票

人并不丧失对出票人的票据权利。 持票人对出票人的票据权

利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不行使而消灭。 【举例】A向B签发一

张100万元的支票，出票日是4月1日，A背书给B，B背书给C

。 考点：（1）支票中的金额和收款人名称可以授权补记；

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

大小写必须一致，否则就是无效的。 （2）B未补记收款人名

称之前不可以提示付款或是背书转让。 （3）C作为持票人应

该在4月10日之前向银行提示付款，否则就丧失对B的追索权

，银行作为付款人，超过10天也可以不付款，但是A还是需要

承担票据责任的。 （4）C在4月3日向甲提示付款，但是甲以

票据上记载的“4月5日到期”为由拒绝付款，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另行记载付款日期的，记载是无效的。 （5）C在4月3

日向甲提示付款，但是甲以账户上的资金不足拒绝付款，此

时是可以拒绝的，应该对A处以票面金额5%但不低于1000元



的罚款，同时处以2%的赔偿金，赔偿收款人。 （6）A出票的

时候没有使用预留银行的财务专用章，而是加盖的公章，此

时出票人还是需要承担票据责任的。 （7）A向B出票的时候

，金额是100万元，B把金额变造为1000万元，此时的票据是

有效的，A对100万元承担责任的，B对1000万元承担责任的。

（8）C被拒绝付款的时候，C可以向B追索，此时的期限是自

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B对A的权利是自

出票日起六个月。 （9）假设AB签订的买卖合同中，B提供的

货物的质量不符合规定，此时A可以对抗B的；如果C是支付

了对价的善意持票人，那么此时A不可以对抗C的；如果C没

有支付对价，那么此时A可以对抗C的。 （10）支票丢失以后

，可以通过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进行补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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